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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113學年度第2學期 第1次主管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 3月 11日（星期二）上午9時  

  貳、地點：2樓會議室

  叁、主席：洪校長嘉皇                                             紀錄：彭慧慈

肆、出席人員：張秘書智遠、洪主任英女、楊主任承哲、楊主任雅玲、蔡主任叔珮(上課，朱河泰

組長代理)、鄭主任品榛(請假，廖亭雅師代理)、朱主任怡貞、林主任教官聖川、戴

主任孟君、王主任品鑒、彭組長慧慈

  伍、上次行政會議需各處室協助及執行事項：

協助事項 會辦單位 辦理情況

一、請各處室、各科轉達老師，平日請於下

午6時前離校，保全人員會進行各大樓

巡查並設定夜間保全。未來更新磁卡以

行政有需求的同仁才會發給，其餘同仁

如需於假日返校者，請於保全上班時間

內，由保全人員協助開門。

二、依差勤管理辦法規定，每日應到班8小

時，開學至今，請人事室抽查差勤狀

況，仍有教師因個人突發事務不在校，

離校未即時請假之情形，提醒同仁當班

時間離校務必事先請假，請協助轉達所

屬同仁。

教務處 知悉

學務處 遵照辦理

教官室
宣導同仁知悉，依指示

辦理。

總務處 遵照辦理

實習處 遵照辦理

輔導室 配合辦理

圖書館 遵照辦理

人事室
轉知處室同仁，遵照辦

理。

主計室
遵照辦理，並已轉知本

室同仁。

輪機科 遵照辦理

食品科 遵照辦理

養殖科 遵照辦理

航管科 遵照辦理

家政科 遵照辦理

電子科 遵照辦理

有關御風號實習船海上實習課程，請實習處及輪
機科務必於事前向學生宣導相關注意事項。

實習處 遵照辦理

輪機科 遵照辦理

陸、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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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各處室工作報告

     一、秘書室

1.本學期優質化資本門累計執行率87%，尚有一台單槍設備未請購，經常門執行率67%。

2.請各處室依進度表執行，以提升執行率。

二、教務處

    (一)已辦理事項

1.3/4完成 114年繁星推薦會議。

2.3/5協助實習處完成國中技藝競賽東水考場學科考試。

3.優質化計畫完成新埤、獅子、瑪家、美和及新園國中技職教育宣導。

4.完成科技繁星參加學生填報說明會。

(二)預計辦理事項

1.113-1學年學習歷程3/3開始提交中央資料庫。

2.大學申請入學3/19開始報名。

3.科技繁星3/12開始報名。

4.各項計畫執行(優質化、完免、前導、數位精進、自主學習等)。

5.屏東縣國民中學技職教育宣導(3月共五所)。

6.3/31前提報本校115學年開課設科別。

7.3/13-14三年級第四次模擬考。

8.3/24-25第一次段考。

        (三)報告事項

1.113學年前導計畫書內容修正審核已通過，煩請各科依新修正項目執行之。

2.宣導用東水煎餅已到貨，請有需要的單位向沈璐儀老師領取，數量有限，領完為止。

3.3/4、3/11、3/18有高科大輪機系兩位師培生入校進行試教與見習，負責老師：涂乙

平老師。

三、學務處

 (一)已辦理事項

1.本校64週年校慶活動第1次籌備會議。

2.週會：實習處職涯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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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計辦理

1.參加 114年屏東縣中小聯運-桌球、柔道及籃球競賽(3/7-3/9)、114年全中運資格賽-桌

球項目(3/13-3/14)。

2.班際籃球比賽(3/3-3/6、3/10-3/12)、全校拔河預賽(3/26~4/11)。

3.期中考前班級教室整理(3/21掃地時間)。

4.第 2次導師會報(3/26)。

5.週會：

(1)模範生選舉(3/12)。

(2)Smashed Online衝撞青春防制青少年物質濫用講座(3/19)。

(3)健康體位講座(3/26)。

(三)報告事項

本校64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暨運動會及園遊會活動，經 2/25(星期二)第1次籌備會議決

議及2/27(星期四)討論會議建議，活動規劃及建議措施如下列：

1.校慶慶祝大會調整為上午9:00開始；當日上午8:30於操場進行全校教職員工生健康

操活動。

2.運動會：

(1)部分預賽及決賽賽程調移至4/9(星期三)、4/16(星期三)下午辦理。

(2)4/19(星期六)協請教師同仁擔任各項運動競賽裁判及計時工作。

3.園遊會：

(1)邀請學生家長蒞校參加。

(2)4/19(星期六)不提供團膳，當日開放合作及得以班級為單位申請訂購外食，以確保

當日中午可滿足學生餐食供應量；未提出申請訂購外食之班級不可訂購外食，以

掌握及確保當日學生食品來源及安全。

(3)班級人數低於10人以下班級建議得併班設攤；邀請各處室及各科設攤。

(4)經 3/7(星期五)回收各班級設攤調查表，統計各班級攤位用電需求，額定電壓交流

110V，供應電源出力 14.2kVA，詳如下表列。

電器種類 額定功率(kw) 數量 合計額定功率(kw)
小冰箱 0.5 2 1
電鍋 0.8 5 4
電磁爐 1.3 6 7.8
氣炸鍋 1.3 1 1.3
電扇 0.1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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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證金及園遊券出售之現金收入及兌換作業，由學務處辦理。敬請總務處借用金庫

(保險箱)存放及提取本校班級攤位保證金與班級學生、家長及教員員工購買園遊

券所收入之現金。上述現金於以班級、處室及科為單位，於本學期第13週，辦理

現金兌換作業；憑保證金收據及園遊券黏貼憑證，扣除總營收金額5%為園遊會作

業費及獎勵金後，兌換現金，詳如園遊會實施計畫。

4.東水之星歌唱比賽，另訂於 5/21(星期三)社團時間辦理。

5.校慶慶祝大會程序及運動會活動依學務處規劃辦理。

(四)性平業務宣導

1.疑似性平事件必須完成通報之外，是將爭議事件讓上級長官知悉，避免造成擴大傷害。

      請記下口訣：通報-保密-做紀錄。

2.通報原則：只要疑似，可能是八卦都算，不需要徵得疑似被害人及疑似加害人同意。

從校內第一人知悉起 24小時內通報。逾時通報將面臨六千到三萬元罰款(兒少法)及

三萬以上十五萬以下罰款(性平法)。

3.避免洩密，只能與知悉的人討論，如性平委員。

4.惟性平事件和霸凌事件，調查權在委員會手上，嚴禁自行盤問調查，老師只要把所聽  

所聞紀錄下來，沒有調查權，不要涉及太多。

性騷擾的核心在「尊重」，著重於被害人的感受及所受影響，即使沒有性騷擾的意圖，

           亦可能成立，避免以自認幽默炒熱氣氛，使用具「性意味」的措辭。

四、總務處

(一)已辦理

1.114年執行強化校園安全防護工作計畫估價完成。(3/5)

2.教育部-校園樹木資訊平臺專家學者(屏科大-王志強教授)蒞臨本校現勘校樹，相關

意見以憑後續本校換樹、修剪、移除作業之參考。(3/6)

(二)預計辦理

1.游泳池自來水進水管線改善作業。(3/8)

2.114年度校園污水及排水系統建置暨改善工程採購案開標。(3/20)

3.114年度山陀兒颱風風災修繕工程採購案開標。(3/20)

4.食品館太陽能損壞設施持續利用假日開始進行災後復原。

5.養殖館自主學習空間計畫案辦理。

6.一般教室冷氣清洗。

(三)報告事項

1.各式獎狀、聘書、各式證明書及合約書等如需用印，請填寫用印申請簿（載明文件名

稱、用印項目及數量）經校長核准後送文書組用印，或附上校長核准之申請書、簽陳

等始能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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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書用印前，請務必注意：本校名稱應為全銜「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

校長及地址等資料無誤後，再送出用印。

2.各處室辦理學生校外參訪等活動，如需幫學生投保，請提供正確名單予總務處辦理保

險事宜。

五、實習處

(一)已辦理

1.國中技藝競賽已於3月 5日辦理完畢，感謝各單位伙伴的協助讓活動可以順利完成。

2.目前全國技能檢定第一階段已經報名畢，共有97人完成報名。

3.透過青年職涯發展中心邀請 NCDA  CDA 國際生涯發展諮詢師黃庭妤來校為學生講解生涯

規劃的重要及如何執行，已於3月 5日週會辦理完畢。

4.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目前已有3人完成報名，持續推廣中，今年度將於3月17

日截止。並於3月19日辧理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相關之生涯規劃研習。

5.新四項基本安全教育訓練，114年 02月 24日(一)已完成學、術科訓練。

6.113學年度第一學期實務增能發展計畫已完成計畫結報。

7.114學年度實務增能發展計畫已完成計畫申請。

(二)執行中

1.113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

學計畫」，第1階段填報時間到114年 3月 31日（星期一）止，已請食品、航管及家

政科科主任能在114/03/20前完成填報。

2.三年級御風號實習將於 04/01(二)到 04/16(三)從高雄到東京，目前請科主任協助在學

生準備上船前所需的資料和個人物品，不參加實習的同學將請家長到校簽切結書並到校

上課，課程內容將再重新調整。

六、輔導室

       (一)1-2月已辦理工作

1.期末特教生 IEP檢討會議。

2.114.01.07 期末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

3.教職員工特教暨輔導知能研習(備課日)

  時間: 114年 2月 10日(星期一) 下午13:10-15:10 

  講題: 教室裡通用設計的合理調整策略。

  講師: 洪心平秘書長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

4.114.02.11(星期二) 轉科及轉復學生座談活動。

    (復學生1+校內轉科1+適性轉學1+校外轉入 3位，共 6位)

5.114.02.22(六)第 1次學習扶助計畫課程-烘焙術科。

6.114.02.25(二)召開113-2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及輔導工作委員會議。

7.專案計畫

    ◎優質化〜導引適性就近入學子計畫_新園國中(家政科)

    ◎時間：114.02.24(一)8:00〜12:00

    ◎主題：草莓卡士達蛋糕

    ◎講師：章力群老師(生力美食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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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月份輔導室服務個案統計

個案類別(人次)
主要議題+次
要議題 個案類別(人次)

主要議題+次
要議題

T01.人際困擾 1+1 T05.情緒困擾 2+0

T03.家庭困擾 1+2 T09.性別議題 2+0

T04.自我探索 0+2 T12.學習困擾 1+0

◎其他服務

P03.家長諮詢 4 P10.系統會談 11

P04.教師諮詢 34 P11.學生諮詢 21

P06.心理測驗 27 P12.臨案協處 4

P09.資源連結 7 P13.方案計畫 6

(二)3月待辦理事項

1.收集一年級跨教育階段鑑定資料等相關事宜：

  (1)總提報人數：25人(1人新鑑定、24人跨教育階段鑑定)

  (2)提報障別統計：5智障、16學障、3情緒行為障礙（ADHD)、1病弱。

2.持續執行特教相關專業團隊服務（心理諮商/語言治療/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課程。

3.持續進行資源班學生學習扶助計畫課程（烘焙術科丙檢輔導/體適能與生活休閒/手工藝

製作）。

4.整理113-1期末適性輔導與適性安置名單，以利後續適性輔導座談。

5.規劃並執行三年級九大職能星測驗。

6.安排五月中旬鄰近國中入班宣導時間與學校事宜。

7.114.03.11(二)屏東輔諮中心醫師駐點第1次_屏安醫院 楊淵勝醫師

8.專案計畫

  ◎優質化〜導引適性就近入學子計畫_東新國中(食品科)

(1)時間：114.03.12(三)13:10〜16:10

(2)主題：膠原蛋白飲品認識與實作

(3)講師：郭益誠老師(永昌生技食品經理)

  ◎完全免試挹注計畫〜職業試探子計畫_萬丹國中

(1)時間：114.03.26(三)13:00〜15:00

(2)參與科別：輪機科、食品科、養殖科、航管科、家政科、電子科

七、圖書館

(一)報告事項

1.校慶優良書展於4/11-17於活動中心舉行，請各處室同仁能一同來尋好書！並發文邀

請海濱國小及附幼師生一同參與，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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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計室

(一)已辦理事項

1.完成 115年預算通報「校園修繕調查表-表六」並於2月18日回傳國教署。

2.完成 115年預算通報「班級學生及學雜費收入減免-表三」並於2月26日回傳國教署。

3.完成 114年 2月份會計月報並於2月26日上傳校務基金艾富系統與回傳國教署。

4.完成 115年預算通報「兼職人員酬金及技工工友退職金決算數-表七」並於2月27日

回傳國教署。

校長裁示

一、學務處

有關這次的校慶園遊會活動，請先將修正後的辦法公告讓師生瞭解，並收集各方意見反

映，彙整後再召開第2次籌備會，可邀請各年級師長代表與會。

二、實習處

1.請實習處提醒各科於實習課程結束後，打掃工廠請包含走廊及工廠前環境(例如：花

圃等)，請將垃圾清理乾淨。

2.本次御風號實習是正常操課，請帶隊老師要負起責任，監督學生行為表現；另未參加

御風號實習的同學，留校正常上課，請事先規劃留校學生課程。

捌、提案討論：

案由一、訂定「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校園環境規劃小組設置要點」，提請討論。(總

務處)(P.8)

說明：略。

決議：照案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上午 9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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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港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校園環境規劃小組設置要點

114年 3月 11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主管會報訂定

第一點、為配合校務發展，進行校園環境之整體規劃設計，營造優質教學與學習環境，建立永續校園，特設置
「國立東港海事校園環境規劃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點、任務執掌

        本小組任務及職掌如下：

        (一)對校園環境規劃及政策之擬定。

        (二)對校園景觀、綠美化及藝術空間提出規劃諮詢。

        (三)對校園內重大工程計劃案，提出建議。

        (四)配合政府推動節能減碳環境政策，推動節電校園。

        (五)檢視並檢討學校友善安全性別平等空間。

        (六)其他有關校園環境規劃相關事宜。

第三點、組織成員

        本小組設置委員11名

(一)當然委員：校長、祕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
主計主任、人事主任、庶務組長。

     (二) 諮詢委員1至2人：依規劃需求設計得邀請校內相關教職員工生或校外專家學者列席提供相關意
見。

     (三)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祕書擔任副召集人，總務主任擔任執行祕書。

     (四)委員由校長核定後聘任之，任期一學年。諮詢委員任期依個案期程調整之。

第四點、審議規則

     (一)本小組每學期開會1次，由召集人召開會議，必要時另召開臨時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 2分之1
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2分之1以上同意行之。委員應親自出席本小組會議，不得委託
他人代理。

     (二)提送本小組審議之案件，應由提案單位向總務處提出，再由本小組配合召開會議審議。

(三)案件經本小組會議議決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小組決議後認為重大事項時，經簽陳校長後提校務
會議審議。

第五點、本要點之施行

    本要點經主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案由一附件


